
哈萨克共和国 Republic of Kazakhstan 
（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），简称哈萨克（哈萨克语：Қазақстан/Qazaqstan；
俄语：Казахста́н），国名取自其最大民族哈萨克族，是中亚国家之一，独立前为苏

联加盟共和国之一，1991年苏联解体后独立。原首都位于阿拉木图，在1997年迁到阿斯塔纳。 
哈萨克北与俄罗斯，东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南与乌兹别克，吉尔吉斯等国接壤。全国面积

达 2,717,300平方公里，是中亚地区一个大国家，亦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国。 
哈萨克是以游牧维生的民族，逐水草而居，现在却成为独立国协，也是重要的太空科技输出

国。千百年来，只要夏天到来，哈萨克牧人就带着他们的毡毛蓬和羊群从戈壁沙漠转入山中，

在天池湖畔搭棚落户。这群牧人多是避难或游牧者，突厥语则称这些人为「哈萨克」。也有另

一种说法是十三世纪时天山以北的部落为了反抗帖木儿汗国的统治，而得名「脱离者」，突厥

语也称作哈萨克。 

 
    国  旗          国 徽 
 
首    都：阿斯塔纳(Astana) 
面    积：2,717,300平方公里 
地    理：位于前苏联亚洲部分之西南区，东南与中国大陆接壤，西南临里海及土库曼，南
接乌兹别克、吉尔吉斯。 
人    口：约 1520万人。由 131个民族组成，主要有哈萨克族（53％）、俄罗斯族（30％）、
日耳曼族、乌克兰族、还有乌兹别克、维吾尔和鞑靼族。 
 
主要宗教：哈萨克斯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，有伊斯兰教、东正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、佛教，

和萨满教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民稍微多一些。但他们的伊斯兰教,在河中人看来,根本与偶像崇
拜无分别,因此受到河中阿訇的谴责。 
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，包括今乌兹别克全境和哈萨

克西南部。中国古代称之「河中」，近代称之为「河中地区」，现代称之为「中亚河中地区」。

河中为古代欧亚陆路主商道丝绸之路重要通道；自汉朝前后，该地区先后被匈奴、大宛、突

厥、唐朝、契丹、元朝蒙古统治。 
 
官方语言：哈萨克语、俄语、其它语言–维吾尔语、土耳其语。识字率 98% 
 
对外关系：1995年 1月哈国与俄、白俄成立「关税同盟」，此关税同盟之功能并未局限于三
边关税问题，对于政经合作之议题亦将充分讨论。哈、俄、白俄及吉等四国总统于 1996年 3
月 28日签署「经济及金融协议」，以加强四国间经济、财政和人民迁徙自由等方面之合作。
2006年 8月哈萨克、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三国成立关税同盟，并自同年 10月 1日起生效。 
俄、哈两国关系亲密，双方除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外，并且在整合独立国协成员国、解决区域



性冲突以及对外政策上均持相同立场。2001年哈萨克与中国、俄罗斯、吉尔吉斯、塔吉克及
乌兹别克共同组成「上海合作组织」。 
 
经    济：哈萨克经济以石油天然气、采矿、煤炭和农牧业为主，加工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
后。大部分日用消费品依靠进口。哈萨克独立后实施经济改革，分阶段推行市场经济和私有

化。近年来，政府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、积极引进外资、在重点发展油气领域和采矿业的同

时，实施进口替代政策，扶植民族工业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、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等一系列措

施。 
主要输出：金属、石油、化学品、机械、谷物。 
主要输入：能源及燃料、机械、电器设备、交通工具、金属制品。 
 
详细国情： 
1.建国简史/历史概况– 
公元六世纪至八世纪建有突厥汗国，为突厥人和卡尔卢克人之国家；九至十二世纪建有奥古

兹族国家及哈拉汗国；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初遭塞尔柱人，契丹人和蒙古人入侵。十五世纪

末成立哈萨克汗国，下分为老、中、小茹兹(ZHUZ，部落)；十六世纪初形成哈萨克部族。十
八世纪，中、小茹兹哈萨克人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；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老茹兹哈萨克也并

入俄国，嗣后哈萨克全境并入俄国版图。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俄国共产党之协助下，

于一九二０年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，属于俄罗斯联邦，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改称哈萨

克自治共和国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成为前苏联之加盟共和国。前苏联于一九九一年九月

开始解体后，哈萨克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独立，同月二十一日哈萨克总统纳札巴

耶夫(Nursultan Nazarbayev)宣布该国为﹁独立国家国协﹂(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
States)之一员。哈国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二日获准加入联合国，成为国际社会一员。 
 
2.国体/政体 –总统制。 
宪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是「民主的、非宗教的和统一的国家」；推行总统制的共和国国家，总统

是国家元首，是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基本方针，并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哈萨克斯坦的最高国

家官员，是体现人民与国家政权统一﹑宪法的不可动摇性﹑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象征与保证。 
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，根据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作用、相互制约、相互平衡的

原则行使职能。 
 
祷告事项： 
◎ 求主开启信徒属灵的悟性，真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。 
◎ 对哈萨克长期认为基督教是俄罗斯镇压者宗教的偏见能被打破，让更多哈萨克人打开心门
接受福音。  
◎ 哈萨克至中国的石油管道完工后，第一批哈萨克原油将于 2006年 4月输送至中国新疆地
区，求主也兴起更多哈萨克的宣教士进入新疆地区，不单石油要进入新疆、福音更要进入新

疆。  
◎ 为哈萨克属灵压制的突破祷告，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整个国家。  
 



哈薩克共和國 Republic of Kazakhstan 
（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），簡稱哈薩克（哈薩克語：Қазақстан/Qazaqstan；
俄語：Казахста́н），國名取自其最大民族哈薩克族，是中亞國家之一，獨立前為蘇

聯加盟共和國之一，1991 年蘇聯解體後獨立。原首都位於阿拉木圖，在1997 年遷到阿斯塔納。 
哈薩克北與俄羅斯，東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南與烏茲別克，吉爾吉斯等國接壤。全國面積

達 2,717,300平方公里，是中亞地區一個大國家，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內陸國。 
哈薩克是以游牧維生的民族，逐水草而居，現在卻成為獨立國協，也是重要的太空科技輸出

國。千百年來，只要夏天到來，哈薩克牧人就帶著他們的氈毛蓬和羊群從戈壁沙漠轉入山中，

在天池湖畔搭棚落戶。這群牧人多是避難或遊牧者，突厥語則稱這些人為「哈薩克」。也有另

一種說法是十三世紀時天山以北的部落為了反抗帖木兒汗國的統治，而得名「脫離者」，突厥

語也稱作哈薩克。 

 
    國  旗          國 徽 
 
首    都：阿斯塔納(Astana) 
面    積：2,717,300平方公里 
地    理：位於前蘇聯亞洲部分之西南區，東南與中國大陸接壤，西南臨裡海及土庫曼，南

接烏茲別克、吉爾吉斯。 
人    口：約 1520萬人。由 131個民族組成，主要有哈薩克族（53％）、俄羅斯族（30％）、
日耳曼族、烏克蘭族、還有烏茲別克、維吾爾和韃靼族。 
 
主要宗教：哈薩克斯坦是個多宗教的國家，有伊斯蘭教、東正教、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佛教，

和薩滿教。信奉伊斯蘭教的國民稍微多一些。但他們的伊斯蘭教,在河中人看來,根本與偶像崇
拜無分別,因此受到河中阿訇的譴責。 
中亞河中地區指中亞錫爾河和阿姆河流域以及澤拉夫尚河流域，包括今烏茲別克全境和哈薩

克西南部。中國古代稱之「河中」，近代稱之為「河中地區」，現代稱之為「中亞河中地區」。

河中為古代歐亞陸路主商道絲綢之路重要通道；自漢朝前後，該地區先後被匈奴、大宛、突

厥、唐朝、契丹、元朝蒙古統治。 
 
官方語言：哈薩克語、俄語、其他語言–維吾爾語、土耳其語。識字率 98% 
 
對外關係：1995 年 1月哈國與俄、白俄成立「關稅同盟」，此關稅同盟之功能並未侷限於三

邊關稅問題，對於政經合作之議題亦將充分討論。哈、俄、白俄及吉等四國總統於 1996 年 3
月 28日簽署「經濟及金融協定」，以加強四國間經濟、財政和人民遷徙自由等方面之合作。

2006 年 8月哈薩克、俄羅斯及白俄羅斯三國成立關稅同盟，並自同年 10月 1日起生效。 
俄、哈兩國關係親密，雙方除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外，並且在整合獨立國協成員國、解決區域



性衝突以及對外政策上均持相同立場。2001 年哈薩克與中國、俄羅斯、吉爾吉斯、塔吉克及

烏茲別克共同組成「上海合作組織」。 
 
經    濟：哈薩克經濟以石油天然氣、採礦、煤炭和農牧業為主，加工工業和輕工業相對落

後。大部分日用消費品依靠進口。哈薩克獨立後實施經濟改革，分階段推行市場經濟和私有

化。近年來，政府採取了加強宏觀調控、積極引進外資、在重點發展油氣領域和採礦業的同

時，實施進口替代政策，扶植民族工業，大力發展中小企業、實行自由浮動匯率等一系列措

施。 
主要輸出：金屬、石油、化學品、機械、穀物。 
主要輸入：能源及燃料、機械、電器設備、交通工具、金屬製品。 
 
詳細國情： 
1.建國簡史/歷史概況– 
西元六世紀至八世紀建有突厥汗國，為突厥人和卡爾盧克人之國家；九至十二世紀建有奧古

茲族國家及哈拉汗國；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初遭塞爾柱人，契丹人和蒙古人入侵。十五世紀

末成立哈薩克汗國，下分為老、中、小茹茲(ZHUZ，部落)；十六世紀初形成哈薩克部族。十

八世紀，中、小茹茲哈薩克人自願加入俄羅斯國籍；十九世紀六十年代，老茹茲哈薩克也併

入俄國，嗣後哈薩克全境併入俄國版圖。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在俄國共產黨之協助下，

於一九二０年成立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，屬於俄羅斯聯邦，一九二五年四月十五日改稱哈薩

克自治共和國。一九三六年十二月五日成為前蘇聯之加盟共和國。前蘇聯於一九九一年九月

開始解體後，哈薩克於一九九一年十二月十六日宣布獨立，同月二十一日哈薩克總統納札巴

耶夫(Nursultan Nazarbayev)宣布該國為﹁獨立國家國協﹂(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
States)之一員。哈國於一九九二年三月二日獲准加入聯合國，成為國際社會一員。 
 
2.國體/政體 –總統制。 
憲法規定哈薩克斯坦是「民主的、非宗教的和統一的國家」；推行總統制的共和國國家，總統

是國家元首，是決定國家對內對外政策基本方針，並在國際關係中代表哈薩克斯坦的最高國

家官員，是體現人民與國家政權統一﹑憲法的不可動搖性﹑公民權利和自由的象徵與保證。 
以憲法和法律為基礎，根據立法、司法、行政三權分立又相互作用、相互制約、相互平衡的

原則行使職能。 
 
禱告事項： 
◎ 求主開啟信徒屬靈的悟性，真知道福音的奧秘就是基督，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話。 
◎ 對哈薩克長期認為基督教是俄羅斯鎮壓者宗教的偏見能被打破，讓更多哈薩克人打開心門

接受福音。  
◎ 哈薩克至中國的石油管道完工後，第一批哈薩克原油將於 2006 年 4月輸送至中國新疆地
區，求主也興起更多哈薩克的宣教士進入新疆地區，不單石油要進入新疆、福音更要進入新

疆。  
◎ 為哈薩克屬靈壓制的突破禱告，讓認識耶和華的知識遍滿整個國家。 


